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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西双版纳州经济、财政和债务有关数据

一、地方经济状况

近三年经济基本状况

年份

项目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778.27 901.80 940.83

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5.00 3.70 4.40

第一产业（亿元） 183.06 190.60 198.54

第二产业（亿元） 183.96 206.38 216.02

第三产业（亿元） 411.25 504.82 526.27

产业结构

第一产业（%） 23.50 22.25 21.10

第二产业（%） 23.60 24.10 23.00

第三产业（%） 52.90 58.94 55.90

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464.42 505.29 537.12

二、财政收支状况（亿元）

（一）近三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

年份

项目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9.09 38.57 39.92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60.64 152.67 154.6

地方政府一般债券收入 29.09 9.73 12.25

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还本支出 27.77 8.7 11.35

转移性收入 136.53 136.32 120.42

转移性支出 7.64 6.94 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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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三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

政府性基金收入 24.23 24.55 23.31

政府性基金支出 56.60 48.83 46.66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收入 50.55 61.78 45.7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还本支出 15.51 40.30 25.87

（三）近三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0.28 3.30 0.25

国有资本经营支出 0.02 0.02 0.02

三、地方政府债务状况（亿元）

截至上年底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340.34

上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347.60

当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347.60

（二）项目情况

1.参与主体

主管部门：景洪市水务局

项目单位：景洪市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景洪市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一期）

（2）项目区位：本项目共涉及景洪市景讷乡及勐罕镇。

（3）项目建设内容和产出

1）建设目标：提升供水保障能力、优化供水水质、降低水损率、增

强应急处理能力、促进环保节能、提升城市形象和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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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些目标的实现，可以改善城市基础设施，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推

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2）项目建设内容和规模：

本项目解决 2个乡镇（景讷乡、勐罕镇）8641 户 69282 人（现状人口）

的安全用水问题。工程主要建设内容：新建 800m³/d 水厂一座及附属设施，

改造 12000m³/d 水厂一座及附属设施；新建输水主管 8.1km，其中新建

DN500 输水主管 0.95km，新建 DN160 输水主管 6.4km，新建 DN1125 输水主

管 0.79km；新建配水干管 68.11km，其中新建 DN100-65 配水干管 16.78km，

新建 DN225-40 配水干管 23.45km，新建 DN630-50 配水干管 27.88km；新

建配水支管 99.31km，其中新建 DN40-15 配水支管 60.34km，新建 DN180-50

配水支管 38.97km。

3）预计产出：

根据《景洪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景洪市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一期）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景发改审批〔2025〕4 号）显示，景洪市城乡

供水一体化项目（一期）建成后，预计可以解决 2个乡镇（景讷乡、勐罕

镇）8641 户 69282 人（现状人口）的安全用水问题。

4）本项目投向领域为水利，不存在国办发〔2024〕52 号文件所列示

的负面清单相关内容。

（4）项目建设期和运营期：本项目建设期为 2025 年 9月至 2027 年 4

月，运营期 40年，运营期大于专项债券发行期限，取计算期为 2027 年 5

月—2056 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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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资产类型、数量、估值

资产类型：固定资产。

资产数量：新建 800m³/d 水厂一座及附属设施，改造 12000m³/d 水厂

一座及附属设施；新建输水主管 8.1km，其中新建 DN500 输水主管 0.95km，

新建 DN160 输水主管 6.4km，新建 DN1125 输水主管 0.79km；新建配水干

管 68.11km，其中新建 DN100-65 配水干管 16.78km，新建 DN225-40 配水

干管 23.45km，新建 DN630-50 配水干管 27.88km；新建配水支管 99.31km，

其中新建 DN40-15 配水支管 60.34km，新建 DN180-50 配水支管 38.97km。

资产估值：15,835.60 万元。

4.项目运营主体及运营方式

本项目的运营主体为景洪市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主要运营方

式为由景洪市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直接负责水库的全方位运行，包

括日常巡查、维修养护、安全监测、调度运用、水费收取等各项工作。

5.项目收费权是否被质押

本项目收费权未被质押。

6.专项债券资金本息偿还义务的主体

资产权益归属及资产持有单位均为景洪市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承担专项债券资金本息偿还义务，与资产权益相对应。

7.资产收入项目及收支安排

资产收入项目包括供水收入，计算期内资产总收入 62,175.75 万元，

支出包括运营成本（人工成本、药剂费、电费、维修费和其他费用）支出、

相关税费（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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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所得税、水资源费）支出，总支出 18,222.01 万元，扣除运营成本及相

关税费后的收入合计 43,953.74 万元，占总收入比例为 70.69%。

二、经济社会效益分析

（一）经济效益

景洪市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一期）属于经过节能设计的水利工程，

有利于节省成本费用，具有长远的经济效益。本工程的建设和运行期不会

消耗大量能源，能源消耗总量相对较少，因此，本工程不会对当地能源消

耗结构及能源利用产生不利影响。

本项目采用的超滤系统回收率高，系统制作材质采用卫生级管阀，现

场清洁卫生。系统工艺设计先进，集成化程度高，结构紧凑，占地面积少，

操作与维护简便，工人劳动强度低。且设备运行能耗低，生产周期短，与

传统工艺设备相比，能有效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根据国民经济评价计算分析，项目经济内部收益率 8.25%，经济净现

值 9,540.44 万元，经济效益费用比为 1.68，经济内部收益率大于拟定的

社会折现率，经济净现值和经济效益费用比亦大于国家规定的基准值，各

项指标均满足现行规范要求。

（二）社会效益

本项目的水土保持方案实施后增强了项目区的保土保水能力，工程新

增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林草覆盖率得到提高，使自然景观得到最大限

度的恢复，改善了土壤理化性能，提高了土地生产力，同时水土保持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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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增强了当地居民的水土保持意识，并为当地提供一定数量的就业机

会，对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景洪市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一期）实施后，能解决景洪市 2个乡镇

（景讷乡、勐罕镇）8641 户 69282 人（现状人口）的安全用水问题。本项

目的实施有利于乡镇集镇供水标准化建设、专业化管理，逐步建立市级统

供、统管机制，将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工程的实施可满足项

目区经济发展对水资源的要求，对地区社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将起到

十分重要的作用，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三、绩效评估分析

（一）事前绩效评估情况

1、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公益性、收益性：

（1）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促进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的需求

水资源是重要的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是国家三大战略性资源之一，

同时又是重要的生态因子之一。贯彻中央和党的十八大、十九大精神和习

近平总书记对新时期国家水安全的重要指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要求严格水资源管理，开展无序取水整治，增

加清水入河、入库补给量，推进河道生态治理、湖滨湿地恢复、面山绿化

等生态系统建设，增强水源涵养保持能力，促进流域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改

善；通过实施景洪市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一期），以实现“计划取水”

“定额用水”，从而达到节水减排，降低河道流域污染负荷，实现流域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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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水循环、清水入河，维系河库健康，实现保护生态保护、改善民生和绿

色发展共赢。

2）实行最严格水资源保护措施的要求

景洪市水资源存在区域上分布不均匀，年内变化较大，局部地区供需

矛盾突出。由于各种原因，各个乡镇主要存在以下问题：①水资源浪费严

重，普遍存在节水爱水意识不强；②水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矛盾突出，

农业面源污染严重；③水生态问题不容乐观，大量生态用水被生产、生活

挤占，生态用水得不到保障；④流域产业结构不合理，能耗高，水资源浪

费。从污染物排放、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生态保护与修复、河湖水系综合

整治、节水减排、污染源综合治理等几个方面开展景洪市水资源保护工作。

3）建立节水型社会的要求

项目区涉及景洪市 2个乡镇，水资源总量丰富，但水资源受时空分布

不均的影响，现有供水设施薄弱，机电设备陈旧老化损坏率较高，能源单

耗高，影响其正常运行，严重影响当地居民的正常生产、生活。根据国务

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5〕17 号）中

规定：到 2017 年，全国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控制在 12%以内；到 2020 年，

控制在 10%以内。据调查，景洪市城乡供水管网漏损率远远超过要求，极

大浪费了水资源。节水型社会建设以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为目标，

通过开展用水制度改革，建立与用水指标控制相适应的水资源管理体系；

通过调整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建立与区域水资源和水环境承载能力相适

应的经济结构体系；通过水资源配置和节水工程建设，建立与水资源优化

配置相适应的水利工程体系。通过上述体系的建立，大力推进农业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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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节水、公共机构节水、生活节水，建立健全节水激励机制和市场准入

制度，切实转变全社会对水资源的粗放利用方式，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

和效益。促进人与水和谐相处，改善生态和环境，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保障全州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4）是人民向往美好生活的要求

目前，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水利脱贫攻坚项目的实施，景洪市目

前部分乡镇已通自来水，但由于净水、供水设施相对较为完善的区域主要

集中在县城和乡政府驻地，周边村庄供水水源水量得不到保障，供水保证

率低，现状供水设施不完备，大部分地区供水水质不达标，存在“雨天喝

浑水，天干无水喝”的现象，“喝好水”已成为广大农村居民对美好生活

的新向往、新追求。为改善当地人居环境，保护人民健康安全的需求，实

施景洪市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一期），就是让农村居民从“喝上水”到

“喝好水”，对实现县域农村供水与城市供水同质、同标、同服务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5）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的要求

目前，景洪市除县城以及部分乡镇集镇供水实行集中管理运行外，其

余均由村委会、自然村进行管理、运行。由于分散供水较多，管理人员管

理水平参差不齐，往往存在管理运行机制不完善、不健全，管理、运行标

准不一致，“人情水”和“福利水”现象较为普遍。景洪市城乡供水一体

化项目（一期）的实施有利于标准化建设、专业化管理，逐步建立市级统

供、统管机制，将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综上所述，全面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一步落实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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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部提出的实施饮水安全工程的思路和省委、省政府的有关要求，坚持

“农村供水城市化，城乡供水一体化”的发展战略和“规模化发展、标准

化建设、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经营、专业化管理、用水户参与”的运作思

路，以安全供水和供安全水为目标，以维持工程长效运行为核心，城乡统

筹，突出重点，规模发展，注重水质，完善机制，强化监管，技术创新，

信息带动，建设城乡一体、标准较高、运营有力、监管到位的农村饮水安

全工程和长效运行机制，是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饮水不安全问题，保障人民

的生命健康，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举措，统一供水项目的实

施意义深远。

（2）项目实施的公益性：

本项目为公益性工程，为妥善解决农村移民生产安置人口的生产问题，

参照《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

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的实施意见》，《云南省小型水库移民安置区扶助项

目管理办法》（云移发〔2014〕110 号）的文件精神，将生产安置人口列

入后期扶持规划。对纳入扶助范围的移民安置区实行项目扶持，重点解决

农村移民安置村（组）“五小水利”、饮水安全、村庄道路、产业培育、

劳动力培训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工程投产后，使群众喝上符合卫生标准的水，群众的生活用水问题得

到解决，减少疾病的传染，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提高群众身体健康

状况，使其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各种生产活动，创造更多社会财富。其

次牲畜用水问题得到解决，对改善群众居住周围环境，促进农村精神文明

建设亦有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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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实施的收益性：

本工程所有国民经济评价指标都符合《规范》要求的评价准则，在经

济上是合理的，工程建成后，有一定的收益性。项目专债存续期可偿债收

益为 43,953.74 万元，项目本身收益能满足发行专项债券还本付息，专项

债券本息保障倍数为 3.39，总债务本息保障倍数为 1.47。因此，项目基

准方案在财务上是可行的，并具有一定抗风险能力。

2、项目建设投资合规性与项目成熟度：

本项目已经取得的合规性文件如下：

（1）景洪市发展和改革局作出了《景洪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景洪市

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一期）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景发改审批

﹝2025﹞4号），同意项目建设；

（2）景洪市自然资源局出具了《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用字第 532801202400013 号），同意项目用地预审及选址。

3、项目资金来源和到位可行性：

根据可研批复，项目总投资为 14,869.28 元，因融资成本变化，符合

发改部门政策规定，无需重新进行立项审批的项目，可直接在实施方案中

描述总投资变化情况，调整后总投资为 15,835.60 万元，其中：财政预算

安排 1,035.60 万元，占总投资的 6.54%；专项债券 7,300.00 万元，占总

投资的 46.10%；市场化融资为 7,500.00 万元，占总投资的 47.36%。

资本金到位情况：本项目资本金总计 3,235.60 万元，为财政预算安

排及专项债资金，同意将景洪市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一期）项目资本金

1,035.60 万元纳入财政中长期规划，专项债资金资本金部分为 2,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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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用于建设期项目建设，可根据实施进度如期到位。

4、项目收入、成本、收益预测合理性：

本项目根据实际运营主体景洪市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

项目收费依据以及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作为主要测算来源。本项目运营期

的主要收入为供水收入。本项目运营成本包括工资福利费、药剂费、电费、

维修费和其他费用。整体预测是依据客观报表及建设规模预测，合理性能

够有效保障。

5、债券资金需求合理性：

本项目是景洪市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一期），符合《云南省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关于报送 2023 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的通知》所明确投向

领域，并已根据申报要求逐级申报。专项债券 7,300.00 万元，占总投资

的 46.10%，未超过实际资金需求比例，专项债券一旦申报成功能够及时产

生固投，达到资金使用效果。

6、项目偿债计划可行性和偿债风险点：

根据本项目筹资计划，本项目债务融资有专项债券及市场化融资，其

中：专项债券金额为 7,300.00 万元，其中《2025 年云南省其他项目收益

专项债券（九期）——2025 年云南省政府专项债券（二十四期）》已成功

发行 6,700.00 万元，发行利率为 2.38%，发行期限为 30年；2026 年计划

发行 600.00 万元，发行年限为 30年期，利率按 4.80%。近年实际发行大

多在 3.00%左右，利率已按较高资金成本考虑，其他为资本金投入。市场

化融资 7,500.00 万元，期限为 20年，贷款利率按 5年期以上 LPR 基础上

加 120 个基点，按最新公布的 5 年期以上 LPR 计算利率为 4.70%。各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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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项目建设期为宽限期不归还本息，建设期本息待建设期完成后一同归还，

项目资本金及贷款根据工程进度到位。

根据项目初期评估结果，本项目专项债券本息总额（含建设期利息）

总计为 12,947.80 万元（其中：本金 7,300.00 万元，利息 5,647.80 万元），

社会融资本息总额总计为 16,921.15 万元（其中：本金 7,500.00 万元，

利息 9,421.15 万元）。项目可用于还本付息的资金为 43,953.74 万元，

专项债券本息保障倍数为 3.39，总债务本息保障倍数为 1.47，项目收益

对债券的本金、利息能够基本覆盖，项目偿债计划可行。项目单位对本项

目进行专户管理，项目收益优先用于偿还专债本金和利息。

7、绩效目标合理性：

根据财政部印发的《中央部门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办法》（财预〔2015〕

88 号）指示要求，一、完整性，本项目绩效目标内容完整，绩效目标是否

明确、清晰；二、相关性，绩效目标的设定与项目性质、事业发展规划息

息相关，设定了相关的绩效指标，并对绩效指标进行了细化、量化；三、

适当性，资金规模与绩效目标匹配，在既定资金规模下，绩效目标能够充

分适应；四、是可行性，绩效目标设置来源于可行性研究报告及各项批复

性文件，已经过充分论证和合理测算。所采取的措施切实可行，并能确保

绩效目标如期实现。综合考虑本项目建设性质及预期效益，有必要安排财

政资金给予倾斜。

（二）绩效目标

1.设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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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绩效目标重点反映专项债券项目的产出数量、质量、时效、成

本，还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服务对象满意

度等绩效指标。绩效目标尽可能细化量化，能有效反映项目预期产出、融

资成本、偿债风险等。具体参考《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

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1〕61 号）进行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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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洪市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一期）绩效目标表

项目目标 预计可以解决 2个乡镇（景讷乡、勐罕镇）8641 户 69282 人（现状人口）的安全用水问题。

绩效指标
指标内容

绩效指标设定依据及指标

值数据来源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建设数量 100.00%

新建 800m³/d 水厂一座及附属设施，改

造 12000m³/d 水厂一座及附属设施；新

建输水主管 8.1km，其中新建 DN500 输

水主管 0.95km，新建 DN160 输水主管

6.4km，新建 DN1125 输水主管 0.79km；

新建配水干管 68.11km，其中新建

DN100-65 配水干管 16.78km，新建

DN225-40 配水干管 23.45km，新建

DN630-50 配水干管 27.88km；新建配水

支管 99.31km，其中新建 DN40-15 配水

支管 60.34km，新建 DN180-50 配水支管

38.97km。

可研报告及批复

供水量 601.08 万 m³ 年平均供水量为 601.08 万 m³ 可研报告及批复

资金使用率 100% 年度内专项债券资金使用情况 专项债实施方案

质量指标
工程质量合格

率
100% 项目验收合格率

初步设计报告及批复、验收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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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洪市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一期）绩效目标表

项目目标 预计可以解决 2个乡镇（景讷乡、勐罕镇）8641 户 69282 人（现状人口）的安全用水问题。

绩效指标
指标内容

绩效指标设定依据及指标

值数据来源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时效指标

开工时效
2026年3月31日

前开工
项目开工时间

开工令、开工备案表、项目

验收资料
完工时效

2027年4月30日

前完工
项目完工时间

项目计划完成

率
100% 项目完成率

建设期资金到

位率
100% 建设期到位资金/项目总投资 专项债实施方案

成本指标 总投资
≦15,835.60 万

元
调整后的动态总投资

可研报告及批复、专项债实

施方案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

标

项目总投资收

益率
≧100.00%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投资收益率 专项债实施方案；

项目总收益
≧30,000.00 万

元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收益 专项债实施方案；

社会效益指

标

生活供水保证

率
≧95% 综合利用率 可研报告及批复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总债务本息保

障倍数
≧1.20 按时还本付息 专项债券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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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洪市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一期）绩效目标表

项目目标 预计可以解决 2个乡镇（景讷乡、勐罕镇）8641 户 69282 人（现状人口）的安全用水问题。

绩效指标
指标内容

绩效指标设定依据及指标

值数据来源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90% 抽样调查后服务对象满意率 服务对象满意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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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审核情况

项目绩效目标已经报主管部门和景洪市财政局做评价，指标内容符合

项目实际。

四、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方案

（一）投资估算

1、项目合规情况

本项目已经取得的合规性文件如下：

（1）景洪市发展和改革局作出了《景洪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景洪市

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一期）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景发改审批

﹝2025﹞4号），同意项目建设；

（2）景洪市自然资源局出具了《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用字第 532801202400013 号），同意项目用地预审及选址；

本项目不属于 PPP 项目，项目单位不涉及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计算期

内项目不涉及资产抵押。

2.项目总投资

根据项目可研及《景洪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景洪市城乡供水一体化项

目（一期）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景发改审批﹝2025﹞4 号），本项

目批复总投资为 14,869.28 万元，详见下表：

表 2 项目批复总投资构成表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估算金额（万元）

1 建筑工程 3,97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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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估算金额（万元）

2 施工临时工程 240.53

3 独立费用 1,901.47

4 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 6,986.36

5 预备费 1,309.97

6 建设征地补偿投资 235.67

7 环境保护工程费 55.99

8 水土保持工程费 167.98

9

财务费用（含专项债券建设

期利息、发行费用、其他融

资建设期利息）

总投资 14,869.28

因项目建设期利息变化，财务费用增加 966.32 万元，调整项目总投

资为 15,835.60 万元，（因融资成本变化，符合发改部门政策规定，无需

重新进行立项审批的项目，可直接在实施方案中描述总投资变化情况）详

见下表：

表 3项目调整后总投资构成表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估算金额（万元）

1 建筑工程 3,971.49

2 施工临时工程 240.53

3 独立费用 1,901.47

4 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 6,986.36

5 预备费 1,309.97

6 建设征地补偿投资 235.67

7 环境保护工程费 55.99

8 水土保持工程费 167.98

9 财务费用（含专项债券建设 96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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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估算金额（万元）

期利息、发行费用、其他融

资建设期利息）

总投资 15,835.60

（二）资金筹措方案

1、资金来源

表 4 资金筹措（单位：万元）

项目总投资

资本金 融资

财政预算安排

发行专项债券

用于项目资本

金

其他来源（单

位或社会资本

方自有资金）

专项债券 市场化融资

15,835.60 1,035.60 2,200.00 5,100.00 7,500.00

占总投资比例

（%）
6.54% 13.89% 79.57%

项目总投资 15,835.60 万元，其中资本金 3,235.60 万元，来自财政

预算安排及专项债资本金，占总投资的 20.43%。

资本金到位情况：本项目资本金总计 3,235.60 万元，专项债用于资

本金 2,200.00 元，专用于 2025-2027 年度项目建设；政府财政预算安排

1,035.60 万元纳入财政中长期规划，其中根据《关于下达景洪市 2022 年

三、四季度“红黑榜”考评奖励资金的通知》（景发改投资〔2023〕59

号）该项目已到位资金 50.00 万元，建设资金将根据项目实施进度如期、

足额到位。

2.项目分年融资计划

（1）专项债券

本项目计划发行专项债券 7,300.00 万元，其中：《2025 年云南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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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项目收益专项债券（九期）——2025 年云南省政府专项债券（二十四期）》

已成功发行 6,700.00 万元，发行利率为 2.38%，发行期限为 30年；2026

年计划发行 600.00 万元，发行年限为 30年期，利率按 4.80%。

表 5专项债券发行计划表

单位：万元

合计
2025 年 2026 年

发行金额 期限 发行金额 期限

7,300.00 6,700.00 30.00 600.00 30.00

（2）市场化融资

本项目市场化融资金额为 7,500.00 万元，期限为 20年，贷款利率按

5 年期以上 LPR 基础上加 120 个基点，按最新公布的 5 年期以上 LPR 计算

利率为 4.70%。2026 年已到位 5,200.00 万元，各期建设项目建设期为宽

限期不归还本息，建设期本息待建设期完成后一同归还，项目资本金及贷

款根据工程进度到位。

3.项目实施计划

已完成的前期工作：本建设项目目前水厂至曼岭水库取水段 DN600 完

成 634 米，曼搭断桥段 DN500 完成 420 米，傣族园段 DN400 完成 510 米。

水厂厂区完成老管改线场地平整、厂区内树木砍伐、进场道路修整等其他

施工内容。

项目建设计划：项目总建设周期计划 2025 年 4 月至 2027 年 4月施工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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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计划时间节点如下：2025 年 4 月以前完成项目前期工作；

2025 年 4月—2025 年 7月完成场地平整及部分基础工程；

2025 年 8月—2026 年 9月完成各分项工程施工；

2026 年 10 月—2027 年 1 月交叉施工的方式完成设备安装工程；

2027 年 2月—2027 年 3月完成各分项工程安装调试、验收工作；

2027 年 4月项目投产运行。

4.资金筹措及使用计划

表 6 资金筹集及投入计划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合计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项目总投资 15,835.60 6,750.00 5,847.63 3,243.17

建设投资 14,869.28 6,743.30 5,423.57 2,702.41

建设期利息 959.02 418.26 540.76

债券发行费用 7.30 6.70 0.60

资金筹措 15,835.60 6,750.00 5,847.63 3,243.17

资

本

金

通过财政预

算安排
1,035.60 50.00 47.63 943.17

专项债券用

于资本金部

分

2,200.00 1,600.00 600.00

单位或社会

资本方自有

资金

专项债券本金 5,100.00 5,100.00

市场化融资 7,500.00 5,200.00 2,300.00

本项目根据《关于下达景洪市 2022 年三、四季度“红黑榜”考评奖

励资金的通知》（景发改投资〔2023〕59 号）该项目已到位资金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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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项目不存在工程款欠款、拖欠农民工工资等问题，债券资金不用于

回补前期投资。

5.项目资金保障措施

（1）资金来源保障：本项目资金来源包括资本金及发行债券。资本

金可根据实施进度如期筹集到位。

（2）资金管理：债券资金使用将严格按照相关文件规定执行，专项

用于本项目，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截留、挤占和挪用，不得用于经常性

支出。严格控制项目资金使用范围，严格按照相关规范进行项目收支管理。

（3）内部控制：加强项目资金的统一管理，单独建账、核算，做到

专款专用，以确保资金的合理使用。做好场地勘测工作，确保设计基础数

据的准确性，避免设计变更等发生。

（4）筹建领导小组安排专管财务的负责人组成财务管理小组，并由

政府对财务进行督办管理，工程项目按建设要求，对资金实行统一调度，

分期安排资金，由审计部门对工程项目资金管理实行“全程跟踪审计”，

在确保项目优质、圆满完成的同时，确保资金使用和管理的安全、规范。

（5）资金使用按照相关文件规定执行，确保资金安全、合理使用。

五、项目预期收益、成本及融资平衡情况

（一）预期收益

1.项目收入

（1）项目收入来源及测算依据

本项目主要收入来源于供水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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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文），专项债券对应的项目取得的

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应当按照该项目对应的专项债券余额统筹安排资

金，专门用于偿还到期债券本息。本项目专项债券还本付息所用资金来源

于该项目对应的专项收入。

（2）项目收入预测

1）供水规模确定

根据项目可研报告，景洪市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一期）建成后，工

程合计供水 601.08 万 m³，全部为农村居民用水。

项目预计 2027 年 5 月投入使用，运营初期供水负荷按 80.00%计算，

之后每年增加 5.00%，增至 100.00%后稳定不变。

2）供水价格规定

根据《西双版纳州发改委转发省发改委关于西双版纳州景洪市调整城

市供排水价格的批复的通知》（西发改价格〔2008〕543 号）显示，景洪

市城市供排水综合平均价格第一步从 2008 年 10 月 15 日用水量起，每立

方米调整为 3.11 元，其中：自来水价格 2.31 元，污水处理价格 0.80 元。

第二步从 2009 年 11 月 1 日用水量起，每立方米调整为 3.33 元，其中：

自来水价格 3.39 元，污水处理价格 0.8 元。参照现行水价，居民用水水

价按阶梯收费，其中：第一阶梯 2.30 元/m³，第二阶梯 3.39 元/m³，第三

阶梯 6.90 元/m³。以及参照《景洪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制定景洪市城乡供

水一体化项目（一期）水价的通知》，本项目生活供水收入保守估计为 3.60

元/m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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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无质押、无抵押，供水收入可完全作为还款来源。

项目分年收入预测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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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总计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2033 年 2034 年

一 单位水价（元/m³） 3.60 3.60 3.60 3.60 3.60 3.60 3.60 3.60

二 年供水量（万 m³） 601.08 601.08 601.08 601.08 601.08 601.08 601.08 601.08

三 生产负荷 80.00% 85.00% 90.00% 95.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四 实际运营月数 8.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五 运营收入 62,175.75 1,154.07 1,839.30 1,947.50 2,055.69 2,163.89 2,163.89 2,163.89 2,163.89

（续上表）

序号 项目 2035 年 2036 年 2037 年 2038 年 2039 年 2040 年 2041 年 2042 年

一 单位水价（元/m³） 3.60 3.60 3.60 3.60 3.60 3.60 3.60 3.60

二 年供水量（万 m³） 601.08 601.08 601.08 601.08 601.08 601.08 601.08 601.08

三 生产负荷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四 实际运营月数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五 运营收入 2,163.89 2,163.89 2,163.89 2,163.89 2,163.89 2,163.89 2,163.89 2,163.89

（续上表）

序号 项目 2043 年 2044 年 2045 年 2046 年 2047 年 2048 年 2049 年 2050 年

一 单位水价（元/m³） 3.60 3.60 3.60 3.60 3.60 3.60 3.60 3.60

二 年供水量（万 m³） 601.08 601.08 601.08 601.08 601.08 601.08 601.08 601.08

三 生产负荷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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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2043 年 2044 年 2045 年 2046 年 2047 年 2048 年 2049 年 2050 年

四 实际运营月数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6.00

五 运营收入 2,163.89 2,163.89 2,163.89 2,163.89 2,163.89 2,163.89 2,163.89 1,081.94

（续上表）

序号 项 目 2051 年 2052 年 2053 年 2054 年 2055 年 2056 年

一 单位水价（元/m³） 3.60 3.60 3.60 3.60 3.60 3.60

二 年供水量（万 m³） 601.08 601.08 601.08 601.08 601.08 601.08

三 生产负荷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四 实际运营月数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6.00

五 运营收入 2,163.89 2,163.89 2,163.89 2,163.89 2,163.89 1,081.94



景洪市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一期）

— 27—

2.项目运营成本

项目运营成本主要包括药剂费、电费、工资福利费、修理费及其他费

用，具体如下所示：

工资福利费：根据可研报告，本项目人工定员为 3 人，工资和福利按

5.00 万元/人/年计算。

药剂费：参考同类项目，药剂费包括直接用于制水过程中的各种净化

消毒等药剂和材料的费用，暂按 0.10 元/m³计列；

电费：电费单价根据《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云南电网 2020

—2022 年输电价和销售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云发改价格〔2020〕1115

号），大工业用电 220 千伏及以上电费单价为 0.349625 元/千瓦时，另加

收附加费 0.064375 元/千瓦时，综合电价收费单价为 0.41 元/千瓦时。电

费=提水电量（139.48 万 kW.h）*电度电价（0.41 元/kW.h）；

维修费和其他费用：参考同类项目及本项目可研报告，按本次投资范

围固定资产原值的 1.50%计取。

项目运营成本测算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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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项目运营成本估算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总计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2033 年

实际运营月数 8.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一 人工成本 437.50 10.00 15.00 15.00 15.00 15.00 15.00 15.00

人均工资（万元/年）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设计定员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二 药剂费 1,727.15 32.06 51.09 54.10 57.10 60.11 60.11 60.11

单位价格（元/m³）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年供水量（万吨） 480.86 510.92 540.97 571.03 601.08 601.08 601.08

三 电费 1,653.74 38.12 57.19 57.19 57.19 57.19 57.19 57.19

单位电价（元/度） 0.41 0.41 0.41 0.41 0.41 0.41 0.41

年用电量（万度） 139.48 139.48 139.48 139.48 139.48 139.48 139.48

四 维修费和其他费用 6,579.68 223.04 223.04 223.04 223.04 223.04 223.04 223.04

合计 10,398.07 303.22 346.32 349.33 352.33 355.34 355.34 355.34

（续上表）

序号 项目 2034 年 2035 年 2036 年 2037 年 2038 年 2039 年 2040 年 204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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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2034 年 2035 年 2036 年 2037 年 2038 年 2039 年 2040 年 2041 年

实际运营月数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一 人工成本 15.00 15.00 15.00 15.00 15.00 15.00 15.00 15.00

人均工资（万元/年）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设计定员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二 药剂费 60.11 60.11 60.11 60.11 60.11 60.11 60.11 60.11

单位价格（元/m³）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年供水量（万吨） 601.08 601.08 601.08 601.08 601.08 601.08 601.08 601.08

三 电费 57.19 57.19 57.19 57.19 57.19 57.19 57.19 57.19

单位电价（元/度） 0.41 0.41 0.41 0.41 0.41 0.41 0.41 0.41

年用电量（万度） 139.48 139.48 139.48 139.48 139.48 139.48 139.48 139.48

四 维修费和其他费用 223.04 223.04 223.04 223.04 223.04 223.04 223.04 223.04

合计 355.34 355.34 355.34 355.34 355.34 355.34 355.34 355.34

（续上表）

序号 项 目 2042 年 2043 年 2044 年 2045 年 2046 年 2047 年 2048 年

实际运营月数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一 人工成本 15.00 15.00 15.00 15.00 15.00 15.00 15.00

人均工资（万元/年）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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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 2042 年 2043 年 2044 年 2045 年 2046 年 2047 年 2048 年

设计定员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二 药剂费 60.11 60.11 60.11 60.11 60.11 60.11 60.11

单位价格（元/m³）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年供水量（万吨） 601.08 601.08 601.08 601.08 601.08 601.08 601.08

三 电费 57.19 57.19 57.19 57.19 57.19 57.19 57.19

单位电价（元/度） 0.41 0.41 0.41 0.41 0.41 0.41 0.41

年用电量（万度） 139.48 139.48 139.48 139.48 139.48 139.48 139.48

四 维修费和其他费用 223.04 223.04 223.04 223.04 223.04 223.04 223.04

合 计 355.34 355.34 355.34 355.34 355.34 355.34 355.34

（续上表）

序号 项 目 2049 年 2050 年 2051 年 2052 年 2053 年 2054 年 2055 年 2056 年

实际运营月数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6.00

一 人工成本 15.00 15.00 15.00 15.00 15.00 15.00 15.00 7.50

人均工资（万元/年）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设计定员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二 药剂费 60.11 60.11 60.11 60.11 60.11 60.11 60.11 30.05

单位价格（元/m³）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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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 2049 年 2050 年 2051 年 2052 年 2053 年 2054 年 2055 年 2056 年

年供水量（万吨） 601.08 601.08 601.08 601.08 601.08 601.08 601.08 601.08

三 电费 57.19 57.19 57.19 57.19 57.19 57.19 57.19 14.30

单位电价（元/度） 0.41 0.41 0.41 0.41 0.41 0.41 0.41 0.41

年用电量（万度） 139.48 139.48 139.48 139.48 139.48 139.48 139.48 69.74

四 维修费和其他费用 223.04 223.04 223.04 223.04 223.04 223.04 223.04 111.52

合 计 355.34 355.34 355.34 355.34 355.34 355.34 355.34 16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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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相关税费

增值税：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继续实行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税收

优惠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67 号）规定“为确保

如期打赢农村饮水安全脱贫攻坚战，支持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以下简称饮

水工程）巩固提升，现将饮水工程建设、运营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公告如

下：四、对饮水工程运营管理单位向农村居民提供生活用水取得的自来水

销售收入，免征增值税。”本项目由于农村供水收入及居民供水收入无法

区分，故基于谨慎性原则按销售水的税率 6.00%计算，并考虑建设期进项

税及运营期进项税。

所得税：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继续实行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税收

优惠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67 号）规定“为确保

如期打赢农村饮水安全脱贫攻坚战，支持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以下简称饮

水工程）巩固提升，现将饮水工程建设、运营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公告如

下：五、对饮水工程运营管理单位从事《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企业所得税优

惠目录》规定的饮水工程新建项目投资经营的所得，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

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三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四年至

第六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水资源费：本项目需要缴纳水资源费。根据《西双版纳州发展改革委

关于调整景洪市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的批复》（西发改价格〔2016〕163 号），

生活供水水资源费按照 0.20 元/m³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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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相关税费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号 相关税费 总 计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2033 年

1 增值税 1,273.08

2 城市维护建设税 89.08

3 教育费附加 38.20

4 地方教育费附加 25.52

5 企业所得税 2,943.75 17.56 32.61

6 水资源费 3,454.31 64.12 102.18 108.19 114.21 120.22 120.22 120.22

合 计 7,823.94 64.12 102.18 108.19 114.21 120.22 137.78 152.83

（续上表）

序号 相关税费 2034 年 2035 年 2036 年 2037 年 2038 年 2039 年 2040 年 2041 年

1 增值税 63.30

2 城市维护建设税 4.43

3 教育费附加 1.90

4 地方教育费附加 1.27

5 企业所得税 33.20 67.58 68.75 69.93 71.10 73.45 76.98 7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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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相关税费 2034 年 2035 年 2036 年 2037 年 2038 年 2039 年 2040 年 2041 年

6 水资源费 120.22 120.22 120.22 120.22 120.22 120.22 120.22 120.22

合 计 153.42 187.80 188.97 190.15 191.32 193.67 197.20 269.72

（续上表）

序号 相关税费 2042 年 2043 年 2044 年 2045 年 2046 年 2047 年 2048 年

1 增值税 83.32 83.32 83.32 83.32 83.32 83.32 83.32

2 城市维护建设税 5.83 5.83 5.83 5.83 5.83 5.83 5.83

3 教育费附加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4 地方教育费附加 1.67 1.67 1.67 1.67 1.67 1.67 1.67

5 企业所得税 81.53 85.64 90.34 95.04 97.98 187.86 187.86

6 水资源费 120.22 120.22 120.22 120.22 120.22 120.22 120.22

合 计 295.07 299.18 303.88 308.58 311.52 401.40 401.40

（续上表）

序号 相关税费 2049 年 2050 年 2051 年 2052 年 2053 年 2054 年 2055 年 2056 年

1 增值税 83.32 83.32 83.32 83.32 83.32 83.32 83.32 43.30

2 城市维护建设税 5.83 5.83 5.83 5.83 5.83 5.83 5.83 3.03

3 教育费附加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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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相关税费 2049 年 2050 年 2051 年 2052 年 2053 年 2054 年 2055 年 2056 年

4 地方教育费附加 1.67 1.67 1.67 1.67 1.67 1.67 1.67 0.87

5 企业所得税 187.74 187.74 217.80 217.80 217.80 217.80 217.80 62.30

6 水资源费 120.22 120.22 120.22 120.22 120.22 120.22 120.22 60.11

合 计 401.28 401.28 431.34 431.34 431.34 431.34 431.34 170.91

企业所得税计算明细：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 目 总 计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2033 年

一 营业收入 57,041.97 1,058.78 1,687.43 1,786.70 1,885.95 1,985.22 1,985.22 1,985.22

二 营业成本 10,398.07 303.22 346.32 349.33 352.33 355.34 355.34 355.34

三
税金及附

加
2,779.60 64.12 102.18 108.19 114.21 120.22 120.22 120.22

四 累计折旧 15,678.60 559.95 559.95 559.95 559.95 559.95 559.95 559.95

五 财务费用 13,395.27 540.76 714.66 707.61 702.91 698.21 693.51 688.81

六 营业利润 12,248.81 -409.27 -35.68 61.62 156.55 251.50 256.20 260.90

七
弥补以前

年度亏损
-61.62 -156.55 -251.50 2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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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 目 总 计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2033 年

八
应纳税所

得额
12,248.81 280.92 260.90

九 税率 0.00% 0.00% 0.00% 12.50% 12.50% 12.50% 25.00%

十
是否享受

税收优惠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1 免税 √ √ √

2 减半 √ √ √

十

一

应纳所得

税额
2,943.75 17.56 32.61

（续上表）

序号 项 目 2034 年 2035 年 2036 年 2037 年 2038 年 2039 年 2040 年 2041 年

一 营业收入 1,985.22 1,985.22 1,985.22 1,985.22 1,985.22 1,985.22 1,985.22 1,985.22

二 营业成本 355.34 355.34 355.34 355.34 355.34 355.34 355.34 355.34

三 税金及附加 120.22 120.22 120.22 120.22 120.22 120.22 120.22 127.82

四 累计折旧 559.95 559.95 559.95 559.95 559.95 559.95 559.95 559.95

五 财务费用 684.11 679.41 674.71 670.01 665.31 655.91 641.81 627.71

六 营业利润 265.60 270.30 275.00 279.70 284.40 293.80 307.90 314.40

七 弥补以前年度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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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 2034 年 2035 年 2036 年 2037 年 2038 年 2039 年 2040 年 2041 年

八 应纳税所得额 265.60 270.30 275.00 279.70 284.40 293.80 307.90 314.40

九 税率 25.00% 25.00% 25.00% 25.00% 25.00% 25.00% 25.00% 25.00%

十 是否享受税收优惠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1 免税

2 减半

十一 应纳所得税额 33.20 67.58 68.75 69.93 71.10 73.45 76.98 78.60

（续上表）

序号 项 目 2042 年 2043 年 2044 年 2045 年 2046 年 2047 年 2048 年

一 营业收入 1,985.22 1,985.22 1,985.22 1,985.22 1,985.22 1,985.22 1,985.22

二 营业成本 355.34 355.34 355.34 355.34 355.34 355.34 355.34

三 税金及附加 130.22 130.22 130.22 130.22 130.22 130.22 130.22

四 累计折旧 559.95 559.95 559.95 559.95 559.95 559.95 559.95

五 财务费用 613.61 597.16 578.36 559.56 547.81 188.26 188.26

六 营业利润 326.10 342.55 361.35 380.15 391.90 751.45 751.45

七 弥补以前年度亏损

八 应纳税所得额 326.10 342.55 361.35 380.15 391.90 751.45 751.45

九 税率 25.00% 25.00% 25.00% 25.00% 25.00% 25.00%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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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 2042 年 2043 年 2044 年 2045 年 2046 年 2047 年 2048 年

十 是否享受税收优惠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1 免税

2 减半

十一 应纳所得税额 81.53 85.64 90.34 95.04 97.98 187.86 187.86

（续上表）

序号 项 目 2049 年 2050 年 2051 年 2052 年 2053 年 2054 年 2055 年 2056 年

一 营业收入 1,985.22 1,985.22 1,985.22 1,985.22 1,985.22 1,985.22 1,985.22 992.61

二 营业成本 355.34 355.34 355.34 355.34 355.34 355.34 355.34 163.37

三 税金及附加 130.22 130.22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5.20

四 累计折旧 559.95 559.95 559.95 559.95 559.95 559.95 559.95 559.95

五 财务费用 188.26 188.26 188.26 188.26 188.26 188.26 188.26 14.40

六 营业利润 751.45 751.45 871.67 871.67 871.67 871.67 871.67 249.69

七 弥补以前年度亏损

八 应纳税所得额 751.45 751.45 871.67 871.67 871.67 871.67 871.67 249.69

九 税率 25.00% 25.00% 25.00% 25.00% 25.00% 25.00% 25.00% 25.00%

十 是否享受税收优惠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1 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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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 2049 年 2050 年 2051 年 2052 年 2053 年 2054 年 2055 年 2056 年

2 减半

十一 应纳所得税额 187.86 187.86 217.92 217.92 217.92 217.92 217.92 62.42

4.项目可偿债收益

项目可偿债收益=项目收入－项目运营成本－占用项目偿债收益的相关税费，详见下表。

表 10项目可偿债收益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合 计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2033 年

项目收入 62,175.75 1,154.07 1,839.30 1,947.50 2,055.69 2,163.89 2,163.89 2,163.89

项目运营成本 10,398.07 303.22 346.32 349.33 352.33 355.34 355.34 355.34

占用项目偿债收益的相关

税费
7,823.94 64.12 102.18 108.19 114.21 120.22 137.78 152.83

项目可偿债收益 43,953.74 786.73 1,390.80 1,489.98 1,589.15 1,688.33 1,670.77 1,655.72

（续上表）

项 目 2034 年 2035 年 2036 年 2037 年 2038 年 2039 年 2040 年 2041 年

项目收入 2,163.89 2,163.89 2,163.89 2,163.89 2,163.89 2,163.89 2,163.89 2,16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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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34 年 2035 年 2036 年 2037 年 2038 年 2039 年 2040 年 2041 年

项目运营成本 355.34 355.34 355.34 355.34 355.34 355.34 355.34 355.34

占用项目偿债收益的相关

税费
153.42 187.80 188.97 190.15 191.32 193.67 197.20 269.72

项目可偿债收益 1,655.13 1,620.75 1,619.58 1,618.40 1,617.23 1,614.88 1,611.35 1,538.83

（续上表）

项 目 2042 年 2043 年 2044 年 2045 年 2046 年 2047 年 2048 年

项目收入 2,163.89 2,163.89 2,163.89 2,163.89 2,163.89 2,163.89 2,163.89

项目运营成本 355.34 355.34 355.34 355.34 355.34 355.34 355.34

占用项目偿债收益的相关税费 295.07 299.18 303.88 308.58 311.52 401.40 401.40

项目可偿债收益 1,513.48 1,509.37 1,504.67 1,499.97 1,497.03 1,407.15 1,407.15

（续上表）

项 目 2049 年 2050 年 2051 年 2052 年 2053 年 2054 年 2055 年 2056 年

项目收入 2,163.89 2,163.89 2,163.89 2,163.89 2,163.89 2,163.89 2,163.89 1,081.94

项目运营成本 355.34 355.34 355.34 355.34 355.34 355.34 355.34 163.37

占用项目偿债收益的相关

税费
401.40 401.40 431.46 431.46 431.46 431.46 431.46 171.03

项目可偿债收益 1,407.15 1,407.15 1,377.09 1,377.09 1,377.09 1,377.09 1,377.09 747.54



景洪市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一期）

— 41—

（二）债务还本付息情况

1.专项债券还本付息情况

本项目专项债券金额为 7,300.00 万元，其中《2025 年云南省其他项目收益专项债券（九期）——2025 年云

南省政府专项债券（二十四期）》已成功发行 6,700.00 万元，发行利率为 2.38%，发行期限为 30 年；2026 年计

划发行 600.00 万元，发行年限为 30年期，利率按 4.80%。经测算，本项目专项债券本息总额（含建设期利息）总

计为 12,947.80 万元（其中：本金 7,300.00 万元，利息 5,647.80 万元）。项目可用于还本付息的资金为 43,953.74

万元，专项债券本息保障倍数为 3.39。

项目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详见下表。

表 11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2033 年

一 期初余额 6,700.00 7,300.00 7,300.00 7,300.00 7,300.00 7,300.00 7,300.00 7,300.00

二 本期新增本金 6,700.00 600.00

三 本期偿还本金

四 本期偿还利息 173.86 188.26 188.26 188.26 188.26 188.26 188.26 188.26

五 期末余额 6,700.00 7,300.00 7,300.00 7,300.00 7,300.00 7,300.00 7,300.00 7,300.00 7,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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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2033 年

六
融资利率 1 2.38% 2.38% 2.38% 2.38% 2.38% 2.38% 2.38% 2.38% 2.38%

融资利率 2 4.80% 4.80% 4.80% 4.80% 4.80% 4.80% 4.80% 4.80% 4.80%

七
本期应付本金和利

息
173.86 188.26 188.26 188.26 188.26 188.26 188.26 188.26

（续上表）

序

号
项目 2034 年 2035 年 2036 年 2037 年 2038 年 2039 年 2040 年 2041 年

一 期初余额 7,300.00 7,300.00 7,300.00 7,300.00 7,300.00 7,300.00 7,300.00 7,300.00

二 本期新增本金

三 本期偿还本金

四 本期偿还利息 188.26 188.26 188.26 188.26 188.26 188.26 188.26 188.26

五 期末余额 7,300.00 7,300.00 7,300.00 7,300.00 7,300.00 7,300.00 7,300.00 7,300.00

六
融资利率 1 2.38% 2.38% 2.38% 2.38% 2.38% 2.38% 2.38% 2.38%

融资利率 2 4.80% 4.80% 4.80% 4.80% 4.80% 4.80% 4.80% 4.80%

七 本期应付本金和利息 188.26 188.26 188.26 188.26 188.26 188.26 188.26 188.26

（续上表）

序

号
项目 2042 年 2043 年 2044 年 2045 年 2046 年 2047 年 2048 年 2049 年

一 期初余额 7,300.00 7,300.00 7,300.00 7,300.00 7,300.00 7,300.00 7,300.00 7,300.00

二 本期新增本金



景洪市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一期）

— 43—

序

号
项目 2042 年 2043 年 2044 年 2045 年 2046 年 2047 年 2048 年 2049 年

三 本期偿还本金

四 本期偿还利息 188.26 188.26 188.26 188.26 188.26 188.26 188.26 188.26

五 期末余额 7,300.00 7,300.00 7,300.00 7,300.00 7,300.00 7,300.00 7,300.00 7,300.00

六
融资利率 1 2.38% 2.38% 2.38% 2.38% 2.38% 2.38% 2.38% 2.38%

融资利率 2 4.80% 4.80% 4.80% 4.80% 4.80% 4.80% 4.80% 4.80%

七 本期应付本金和利息 188.26 188.26 188.26 188.26 188.26 188.26 188.26 188.26

（续上表）

序

号
项目 2050 年 2051 年 2052 年 2053 年 2054 年 2055 年 2056 年 合 计

一 期初余额 7,300.00 7,300.00 7,300.00 7,300.00 7,300.00 7,300.00 600.00

二 本期新增本金 7,300.00

三 本期偿还本金 6,700.00 600.00 7,300.00

四 本期偿还利息 188.26 188.26 188.26 188.26 188.26 188.26 14.40 5,647.80

五 期末余额 7,300.00 7,300.00 7,300.00 7,300.00 7,300.00 600.00

六
融资利率 1 2.38% 2.38% 2.38% 2.38% 2.38% 2.38% 2.38%

融资利率 2 4.80% 4.80% 4.80% 4.80% 4.80% 4.80% 4.80%

七 本期应付本金和利息 188.26 188.26 188.26 188.26 188.26 6,888.26 614.40 12,947.80

2、市场化融资还本付息情况

本项目市场化融资金额为 7,500.00 万元，期限为 20 年，贷款利率按 5 年期以上 LPR 基础上加 120 个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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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已到位 5,200.00 万元，利率按最新公布的 5 年期以上 LPR 计算利率为 4.70%。各期建设项目建设期为宽限

期不归还本金，建设期本息待建设期完成后一同归还，项目资本金及贷款根据工程进度到位。具体付息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2033 年 2034 年 2035 年 2036 年

一 期初余额 5,200.00 7,500.00 7,200.00 7,000.00 6,800.00 6,600.00 6,400.00 6,200.00 6,000.00 5,800.00

二 本期新增本金 5,200.00 2,300.00

三 本期偿还本金 3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6 月还本金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2 月还本金 2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四 本期偿还利息 244.40 352.50 526.40 519.35 514.65 509.95 505.25 500.55 495.85 491.15 486.45

五 期末余额 5,200.00 7,500.00 7,200.00 7,000.00 6,800.00 6,600.00 6,400.00 6,200.00 6,000.00 5,800.00 5,600.00

六 融资利率 4.70% 4.70% 4.70% 4.70% 4.70% 4.70% 4.70% 4.70% 4.70% 4.70% 4.70%

七
本期应付本金

和利息
244.40 352.50 826.40 719.35 714.65 709.95 705.25 700.55 695.85 691.15 686.45

（续上表）

序

号
项目 2037 年 2038 年 2039 年 2040 年 2041 年 2042 年 2043 年 2044 年 2045 年 2046 年 合 计

一 期初余额 5,600.00 5,400.00 5,200.00 4,600.00 4,000.00 3,400.00 2,800.00 2,000.00 1,200.00 400.00

二 本期新增本金 7,500.00

三 本期偿还本金 200.00 200.00 600.00 600.00 600.00 600.00 800.00 800.00 800.00 400.00 7,500.00

6 月还本金 100.00 100.00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400.00 400.00 400.00 100.00

12 月还本金 100.00 100.00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400.00 400.00 400.00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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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2037 年 2038 年 2039 年 2040 年 2041 年 2042 年 2043 年 2044 年 2045 年 2046 年 合 计

四 本期偿还利息 481.75 477.05 467.65 453.55 439.45 425.35 408.90 390.10 371.30 359.55 9,421.15

五 期末余额 5,400.00 5,200.00 4,600.00 4,000.00 3,400.00 2,800.00 2,000.00 1,200.00 400.00

六 融资利率 4.70% 4.70% 4.70% 4.70% 4.70% 4.70% 4.70% 4.70% 4.70% 4.70%

七
本期应付本金和

利息
681.75 677.05 1,067.65 1,053.55 1,039.45 1,025.35 1,208.90 1,190.10 1,171.30 759.55 16,9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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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总体债务还本付息情况

表 12总体债券还本付息表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专项债券本金总额 7,300.00

专项债券利息总额 5,647.80

专项债券本息总额 12,947.80

市场化融资本金总额 7,500.00

市场化融资利息总额 9,421.15

市场化融资本息总额 16,921.15

总债务本金 14,800.00

总债务利息 15,068.95

总债务本息 29,868.95

（三）偿债指标计算

（1）总投资收益率=项目可偿债收益/总投

资
43,953.74 15,835.60 277.56%

（2）总债务本息保障倍数=项目可偿债收

益/总债务融资本息
43,953.74 29,868.95 1.47

（3）总债务本金保障倍数=项目可偿债收

益/总债务融资本金
43,953.74 14,800.00 2.97

（4）专项债券本息保障倍数=项目可偿债

收益/专项债券本息
43,953.74 12,947.80 3.39

（5）专项债券本金保障倍数=项目可偿债

收益/专项债券本金
43,953.74 7,300.00 6.02

（四）资金测算平衡情况

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集中体现了项目自身平衡的能力，是财务评价的

重要依据。本项目有稳定的收入，计算期间能维持资金平衡，且有一定的

盈余，项目的现金流比较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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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 目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2033 年

一 现金流入

1 资本金流入 1,650.00 642.43 943.17

1.1 财政预算资金流入 50.00 42.43 943.17

1.2
其他来源（含单位或社会资本方自

有资金等）

1.3 用于资本金的专项债券资金 1,600.00 600.00

2 债务资金流入 5,100.00 5,200.00 2,300.00

2.1 专项债券资金流入 5,100.00

2.2 市场化融资流入 5,200.00 2,300.00

3 项目收入流入 1,154.07 1,839.30 1,947.50 2,055.69 2,163.89 2,163.89 2,163.89

3.1 政府性基金收入流入

3.2 专项收入流入 1,154.07 1,839.30 1,947.50 2,055.69 2,163.89 2,163.89 2,163.89

小 计 现金流入总额 6,750.00 5,842.43 4,397.24 1,839.30 1,947.50 2,055.69 2,163.89 2,163.89 2,163.89

二 现金流出

1 建设期静态投资流出 6,743.30 5,423.57 2,7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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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2033 年

2 运营成本支出 303.22 346.32 349.33 352.33 355.34 355.34 355.34

3 相关税费 64.12 102.18 108.19 114.21 120.22 137.78 152.83

4 债务还本付息 418.26 540.76 1,014.66 907.61 902.91 898.21 893.51 888.81

4.1 专项债券还本付息 173.86 188.26 188.26 188.26 188.26 188.26 188.26 188.26

4.1.1 专项债券还本

4.1.2 专项债券利息 173.86 188.26 188.26 188.26 188.26 188.26 188.26 188.26

4.2 市场化融资还本付息 244.40 352.50 826.40 719.35 714.65 709.95 705.25 700.55

4.2.1 市场化融资还本 3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4.2.2 市场化融资付息 244.40 352.50 526.40 519.35 514.65 509.95 505.25 500.55

5 债券发行费用 6.70 0.60

小 计 现金流出总额 6,750.00 5,842.43 3,610.51 1,463.16 1,365.13 1,369.45 1,373.77 1,386.63 1,396.98

三 现金净流量

1 当年现金净流入 786.73 376.14 582.37 686.24 790.12 777.26 766.91

2 期末累计现金结存额 786.73 1,162.87 1,745.24 2,431.48 3,221.60 3,998.86 4,765.77

（续上表）

序号 项 目 2034 年 2035 年 2036 年 2037 年 2038 年 2039 年 2040 年 2041 年

一 现金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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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 2034 年 2035 年 2036 年 2037 年 2038 年 2039 年 2040 年 2041 年

1 资本金流入

1.1 财政预算资金流入

1.2
其他来源（含单位或社会资本方自有

资金等）

1.3 用于资本金的专项债券资金

2 债务资金流入

2.1 专项债券资金流入

2.2 市场化融资流入

3 项目收入流入 2,163.89 2,163.89 2,163.89 2,163.89 2,163.89 2,163.89 2,163.89 2,163.89

3.1 政府性基金收入流入

3.2 专项收入流入 2,163.89 2,163.89 2,163.89 2,163.89 2,163.89 2,163.89 2,163.89 2,163.89

小 计 现金流入总额 2,163.89 2,163.89 2,163.89 2,163.89 2,163.89 2,163.89 2,163.89 2,163.89

二 现金流出

1 建设期静态投资流出

2 运营成本支出 355.34 355.34 355.34 355.34 355.34 355.34 355.34 355.34

3 相关税费 153.42 187.80 188.97 190.15 191.32 193.67 197.20 269.72

4 债务还本付息 884.11 879.41 874.71 870.01 865.31 1,255.91 1,241.81 1,227.71

4.1 专项债券还本付息 188.26 188.26 188.26 188.26 188.26 188.26 188.26 188.26



景洪市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一期）

— 50—

序号 项 目 2034 年 2035 年 2036 年 2037 年 2038 年 2039 年 2040 年 2041 年

4.1.1 专项债券还本

4.1.2 专项债券利息 188.26 188.26 188.26 188.26 188.26 188.26 188.26 188.26

4.2 市场化融资还本付息 695.85 691.15 686.45 681.75 677.05 1,067.65 1,053.55 1,039.45

4.2.1 市场化融资还本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600.00 600.00 600.00

4.2.2 市场化融资付息 495.85 491.15 486.45 481.75 477.05 467.65 453.55 439.45

5 债券发行费用

小 计 现金流出总额 1,392.87 1,422.55 1,419.02 1,415.50 1,411.97 1,804.92 1,794.35 1,852.77

三 现金净流量

1 当年现金净流入 771.02 741.34 744.87 748.39 751.92 358.97 369.54 311.12

2 期末累计现金结存额 5,536.79 6,278.13 7,023.00 7,771.39 8,523.31 8,882.28 9,251.82 9,562.94

（续上表）

序号 项 目 2042 年 2043 年 2044 年 2045 年 2046 年 2047 年 2048 年 2049 年

一 现金流入

1 资本金流入

1.1 财政预算资金流入

1.2
其他来源（含单位或社会资本方自有

资金等）

1.3 用于资本金的专项债券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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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 2042 年 2043 年 2044 年 2045 年 2046 年 2047 年 2048 年 2049 年

2 债务资金流入

2.1 专项债券资金流入

2.2 市场化融资流入

3 项目收入流入 2,163.89 2,163.89 2,163.89 2,163.89 2,163.89 2,163.89 2,163.89 2,163.89

3.1 政府性基金收入流入

3.2 专项收入流入 2,163.89 2,163.89 2,163.89 2,163.89 2,163.89 2,163.89 2,163.89 2,163.89

小 计 现金流入总额 2,163.89 2,163.89 2,163.89 2,163.89 2,163.89 2,163.89 2,163.89 2,163.89

二 现金流出

1 建设期静态投资流出

2 运营成本支出 355.34 355.34 355.34 355.34 355.34 355.34 355.34 355.34

3 相关税费 295.07 299.18 303.88 308.58 311.52 401.40 401.40 401.40

4 债务还本付息 1,213.61 1,397.16 1,378.36 1,359.56 947.81 188.26 188.26 188.26

4.1 专项债券还本付息 188.26 188.26 188.26 188.26 188.26 188.26 188.26 188.26

4.1.1 专项债券还本

4.1.2 专项债券利息 188.26 188.26 188.26 188.26 188.26 188.26 188.26 188.26

4.2 市场化融资还本付息 1,025.35 1,208.90 1,190.10 1,171.30 759.55

4.2.1 市场化融资还本 600.00 800.00 800.00 800.00 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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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 2042 年 2043 年 2044 年 2045 年 2046 年 2047 年 2048 年 2049 年

4.2.2 市场化融资付息 425.35 408.90 390.10 371.30 359.55

5 债券发行费用

小 计 现金流出总额 1,864.02 2,051.68 2,037.58 2,023.48 1,614.67 945.00 945.00 945.00

三 现金净流量

1 当年现金净流入 299.87 112.21 126.31 140.41 549.22 1,218.89 1,218.89 1,218.89

2 期末累计现金结存额 9,862.81 9,975.02 10,101.33 10,241.74 10,790.96 12,009.85 13,228.74 14,447.63

（续上表）

序号 项 目 2050 年 2051 年 2052 年 2053 年 2054 年 2055 年 2056 年 合 计

一 现金流入

1 资本金流入 3,235.60

1.1 财政预算资金流入 1,035.60

1.2
其他来源（含单位或社会资本方自有

资金等）

1.3 用于资本金的专项债券资金 2,200.00

2 债务资金流入 12,600.00

2.1 专项债券资金流入 5,100.00

2.2 市场化融资流入 7,500.00

3 项目收入流入 2,163.89 2,163.89 2,163.89 2,163.89 2,163.89 2,163.89 1,081.94 62,17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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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 2050 年 2051 年 2052 年 2053 年 2054 年 2055 年 2056 年 合 计

3.1 政府性基金收入流入

3.2 专项收入流入 2,163.89 2,163.89 2,163.89 2,163.89 2,163.89 2,163.89 1,081.94 62,175.75

小 计 现金流入总额 2,163.89 2,163.89 2,163.89 2,163.89 2,163.89 2,163.89 1,081.94 78,011.35

二 现金流出

1 建设期静态投资流出 14,869.28

2 运营成本支出 355.34 355.34 355.34 355.34 355.34 355.34 163.37 10,398.07

3 相关税费 401.40 431.46 431.46 431.46 431.46 431.46 171.03 7,823.94

4 债务还本付息 188.26 188.26 188.26 188.26 188.26 6,888.26 614.40 29,868.95

4.1 专项债券还本付息 188.26 188.26 188.26 188.26 188.26 6,888.26 614.40 12,947.80

4.1.1 专项债券还本 6,700.00 600.00 7,300.00

4.1.2 专项债券利息 188.26 188.26 188.26 188.26 188.26 188.26 14.40 5,647.80

4.2 市场化融资还本付息 16,921.15

4.2.1 市场化融资还本 7,500.00

4.2.2 市场化融资付息 9,421.15

5 债券发行费用 7.30

小 计 现金流出总额 945.00 975.06 975.06 975.06 975.06 7,675.06 948.80 62,967.54

三 现金净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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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 2050 年 2051 年 2052 年 2053 年 2054 年 2055 年 2056 年 合 计

1 当年现金净流入 1,218.89 1,188.83 1,188.83 1,188.83 1,188.83 -5,511.17 133.14 15,043.81

2 期末累计现金结存额 15,666.52 16,855.35 18,044.18 19,233.01 20,421.84 14,910.67 15,04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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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事项说明

1.资产权益归属及资产持有单位

该项目可形成水库、水厂等资产，根据专项债券形成资产有关政策要

求，明确形成资产持有单位为景洪市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资产权

益归属于景洪市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抵质押的情况。

2.项目风险评估及控制措施

本项目实施过程中潜在影响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结果的各种风险评

估和控制措施如下：

（1）项目建设风险

项目建设风险：项目具有工程规模较大，工程造价高等特点，在实施

过程中设计方案的变化、项目管理单位的组织管理水平、项目施工单位的

施工技术及管理水平、可能发生的突发性工程事故等因素，会对项目建设

产生一定的不确定性。

风险控制措施建议：要求项目严格按照要求选择承建商，对中标施工

单位的人员资质进行严格审查核对、加强施工队伍管理，跟进项目实施进

度、保证项目工期和质量。

（2）财务风险

财务风险：一是由于项目建设周期长，如果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受市场

因素影响，如项目施工所需的原材料价格上涨，将导致项目施工成本增加，

财务负担加重，进而影响项目建设进度，以及项目建设期内专项债券利息

兑付，面临一定的财务风险。二是政策、法律、市场等因素的变化可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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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算投资产生影响，最终可能影响到在本项目上的具体实施。影响项目资

本金投入和发债计划安排。

风险控制措施建议：一是项目可研成果、初步设计成果编制中，在测

算项目总投资时已考虑了相关风险因素。同时，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加强

项目施工预算管理、招标及合同管理，尽可能控制成本。二是项目建设中

要定期对估算投资进行审核验证，如发现对投资估算产生重大影响的变化，

应及时修正投资估算，并调整建设策略，并按照相应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复

结果及时调整项目资本金投入计划，保障项目顺利实施。

（3）项目运营风险

运营风险：主要为生产经营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项目日常经营性

支出涉及人力成本、维修费用等变动因素，实际支出增加也将降低偿债能

力。

风险控制措施建议：要求项目管理单位密切关注水费定价情况，加强

项目运营及资金管理，压缩不合理支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保证还本付

息资金。因项目取得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暂时难以实现，不能偿还到

期债券本金时，可在专项债务限额内发行相关专项债券周转偿还，项目收

入实现后予以归还。

（4）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在本项目专项债券存续期内，国际、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

变化，国家经济政策变动等因素会引起债务资本市场利率的波动，进而影

响项目投资收益的平衡。

风险控制措施建议：为控制项目资金平衡风险，可动态调整债券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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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和还款方式及时间，做好期限配比、还款计划和准备，加快资金周转，

适当增大流动比率，建立风险偿债资金制度，用资金使用效率收益对冲利

率波动损失。

（六）独立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评估意见

1.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云南分所对本项目出具的

《景洪市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一期）专项债券财务评价报告》结论为：

在相关项目实施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项目

预期收入对应的专项收入能够合理保障融资资金的本金和利息，平均偿债

覆盖率为 1.47，能够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2.根据北京市炜衡（昆明）律师事务所对本项目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本项目专项债券符合专项债发行条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预算法》、国发〔2014〕43 号文、财预〔2017〕89 号文、财预〔2018〕

34 号文、财库〔2019〕23 号文、厅字〔2019〕33 号文、财库〔2020〕43

号文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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